南京农业大学2017年台湾地区免试生招生简章
一、招生对象 
1、持有合法的台湾地区居民身份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即“台胞证”），考生所持证件须在有效期之内。
2、本年度《台湾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成绩达到顶标级、前标级；就读于大陆台商子弟（女）学校的高中毕业生，回台湾参加本年度《台湾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成绩达到均标级。
二、招生专业及计划 
申请者可以在公布的招生专业目录中选择三个专业作为志愿，招生专业目录详见附件1。
招生计划视具体生源情况而定。
三、报名要求 
1、报名时间：自简章公布之日起至2017年5月20日。
2、申请材料包括：
（1）《南京农业大学2017年台湾地区免试入学申请表》（见附件2）；
（2）台湾地区居民身份证影印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即“台胞证”）影印本；
（3）台湾地区当年度“学测”成绩影印本（必须加盖中学公章）；
（4）就读中学出具的书面推荐信或本人自荐信；
（5）其他能够体现申请者能力水平的相关证明材料影印本。
3、材料邮寄：申请材料于2017年5月25日（以收到申请材料日期为准）前邮寄至我校，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卫岗1号南京农业大学学工处招生办公室（邮政编码：210095），申请材料恕不退回。
四、报考资格审核 
报名截止后，我校将对考生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确定面试考生名单，于2017年5月30日前在我校本科招生网站公布。
面试具体时间、地点后期将在学校本科招生网站公布，请考生及时查看。
五、录取办法 
1、南京农业大学根据申请人参加的《台湾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成绩、个人学习经历和面试综合情况择优录取，优先满足第一专业志愿。
2、拟录取名单报送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及台湾省学生办公室（以下简称“联招办”）后，由联招办统一办理录取确认手续,南京农业大学向核准录取的考生寄发录取通知书。
六、其他 
1、录取的考生请在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日期内到学校报到。
2、学费收费标准与内地学生一致，具体各专业收费标准请参考学校网站介绍。
3、若国家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及台湾省学生招生政策有所变动，我校将做相应调整。
七、联系方式 
招生咨询电话： 86-25－84399789
传真：86-25－84396458
电子邮件：zsb@njau.edu.cn
网址：http://zsxx.nj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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